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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细则表
	序号
	评审因素
	权重
	评分标准

	1
	企业资质
	5
	评审内容：
在《中国国际招标网》注册或具有国际招标资格证书的招标代理机构得5分。未提供者不得分。
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提供《中国国际招标网》网站截图或国际招标资格证书扫描件或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
	开评标场地
	10
	评审内容：
在深圳市内开评标室数量情况，每具备1间得1分，最高不超过10分。未提供者不得分。
证明材料：
须同时提供政府采购监管网截图、每间开评标室照片及相关证明材料（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3
	人员配备情况
	10
	评审内容：
深圳市内具备专职人员数量30人或以上的得10分，15-29人的得5分，14人或以下的得3分。未提供者不得分。
证明材料：
需提供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截图及提供通过投标供应商缴纳的近三个月的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作为投标供应商员工的证明依据，加盖投标人公章。


	4
	项目负责人
	5
	评审内容:
1.拟派本项目负责人需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不满足或未提供，此项不得分。
2.拟派本项目负责人具有相关工作担任项目负责人的经验，每项得1分，最高不超过5分。未提供者不得分。
证明材料：
投标人提供学历证书及劳动合同复印件及相关经验的证明材料（如项目合同或甲方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按要求提供或提供不清晰导致评委无法判断的不得分。

	5
	同类项目业绩情况
	15
	评审内容：
自2023年1月1日至本项目开标之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承接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政府采购（项目）年度代理合同，提供1项得1分，最高得15分；同一单位续签合同不重复计分。
证明材料：
投标人须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按要求提供或提供不清晰导致评委无法判断的不得分。

	6
	信息化建设情况（深圳）
	5
	评审内容：
在深具有电子评标系统得5分,没有不得分；
证明材料：
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

	7
	项目管理制度
	15
	根据各投标人拟定的项目管理制度：
优评分标准：内容合理性强；
良评分标准：内容合理性较强；
中评分标准：内容合理性一般；
差评分标准：内容合理性较差。
分档评分：评价为优得15分；评价为良得10分；评价为中得5分；评价为差不得分，未提供或提供不清晰导致评委无法判断的不得分。 

	8
	项目实施方案
	20
	根据各投标人拟定的项目实施方案：
优评分标准：内容合理性强； 
良评分标准：内容合理性较强； 
中评分标准：内容合理性一般； 
差评分标准：内容合理性较差。
分档评分：评价为优得20分；评价为良得15分；评价为中得10分；评价为差不得分，未提供或提供不清晰导致评委无法判断的不得分。

	9
	质疑与投诉处理
	15
	根据各投标人拟定的项目妥善处理代理招标项目。
优评分标准：收到的异议、质疑、投诉，处理方案全面、详实，有针对性，操作性强；
良评分标准：内容合理性较强；
中评分标准：内容合理性一般；
差评分标准：内容合理性较差。
分档评分：评价为优得15分；评价为良得10分；评价为中得5分；评价为差不得分，未提供或提供不清晰导致评委无法判断的不得分。




